
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鄂经信办函(2022] 35号

省经信厅办公室关千组织申报

2022年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的通知

各市、 州、 直管市、 神农架林区经信局：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 组织推荐2022 年国家技

术创新示范企业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2) 74号， 以下简称

《通知》）， 依据《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工

信部联科(2010) 540号，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我厅决定组

织开展2022年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申报和推荐工作。

请各地经信部门按照《通知》要求， 抓紧组织本地区符合条

件的企业开展 申报工作（中央在鄂企业可通过其上级中央企业集

团申报推荐）。申请认定的企业应在制造业重点领域具有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及产业化突出成果， 具备《管理办法》规定的有关条件，

按照要求编写申报材料。 各地经信部门要对申报企业和申报材料

认真审核， 出具审查推荐意见， 于5月15日前将推荐材料（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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